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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
华职业技术学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3月1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联系人：胡晓杭
联系电话：13957996699
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海棠西路888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创越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JKF2014150、JKF2014215

未偿本金

39000000.00

未偿利息

6676948.60

本息合计

45676948.60

担保合同

2014年保字036号；2014年抵字020号

担保情况

应磊、翁伟武（担保）；浙江创越实业有限公司（抵押）

债权转让公告
樊永根（转让人）与张海川（受让人）于2017年3月7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将樊永根在下表所列

不良资产项下拥有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罚息、附属担保权益、从权利、其他任何合同或其他法律文
件项下的全部权益、索偿权等，下同）转让给张海川。

下表所列不良资产转让的基准日2016年12月21日，自2016年12月21日起的全部权益由张海川享有。
转让人 樊永根 受让人 张海川

2017年3月10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署日期）

2013国借5037号

2013国借5038号

物权担保人或担保人名称

王巧娟、何允铨、义乌市经纬无纺布有限公司、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吴庆丰、朱少英、陈小良、金玲玲

王巧娟、何允铨、东阳市天铭包装有限公司、吴庆丰、朱少英、陈联春、李茹花

物权担保合同或保证合同编号

2012国借抵5002号；2012国保5052、-1号；2012国个保5052-1、-2、-3、-4号

2012国借抵5002号；2012国保5052-2号；2012国个保5052-1、-2、-5、-6号

币 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元）

4800000

6000000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zj_st_sx2016001、日期2016年12月21日），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前来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2017年3月1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电器有限公司

永大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绘博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XC6534411313512；XC6534411313513；XC6534411314008；XC6534411314009

XC65634411314199；XC65634411314442； XC65634411314387；
XC65634411314494

XC65634411314315；XC65634411314329

XC65635911314103

SXZJ201512320007；SXZJ201512320008；656342123220150901

XC65635111314254；XC65635111314281

本金

13497180.66

11429958.98

17394808.17

19795478.88

21398475.77

12989895.99

欠息

3457817.60

2483287.41

2844709.74

3990583.15

2847878.61

2274314.9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中德如日管业有限公司、黄建军、何燕娣，抵押人：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三龙管业有限公司、尉伯斤、陈玉云，抵押人：诸暨市永配磁性器材厂

保证人：俞天波、俞小波、石真真，抵押人：永大控股有限公司、俞小波

保证人：阮仲陆、汤婉君，抵押人：阮仲陆

保证人：何政岳、何俐华、何越秀、吴传政、何越楚，抵押人：浙江振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振越置
业有限公司、何俐华

保证人：诸暨市大伟袜厂、张燕萍、郭荷花，抵押物：诸暨市盛龙彩印厂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10日

（2016）浙0328民初2351号
李志勤、赵德利、李志平、沈卫聪、胡仁力：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行为与被
告李志勤、赵德利、李志平、沈卫聪、胡仁力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28 民初 2351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志勤、赵德利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2448.44
元及利息；二、如被告李志勤、赵德利到期未履行上
述债务的，原告有权以折价或拍卖、变卖被告李志
平、沈卫聪所有的坐落于浙江省文成县铜岭山镇下
垟村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被告胡仁力对被告
李志勤、赵德利的上述债务负连带偿还责任；四、包
括 上 述 第 一 项 债 务 在 内 的 编 号 为
33016991314102750059 号《小额贷款最高额组合担
保合同》项下的所有抵押和保证担保的主债务总额
以最高额25万元为限。案件受理费4899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5549 元，由被告李志勤、赵德利、李志
平、沈卫聪、胡仁力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4号

本院于2017年2月4日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申请，裁定受理对苍南县龙港正者印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4月
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电话：
0577-88122696、13868407862，联系人：贺君），申报
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
56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17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0850号

蔡永昆、李春微：本院对原告苍南县龙港港城纸
塑有限公司诉被告蔡永昆、李春微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27民初10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0851号

林华：本院对原告苍南县龙港港城纸塑有限公
司诉被告林华、李敏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7 民初 108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34号

李泽森、谭四强：本院受理原告袁小英诉被告李
泽森、谭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153号

沈国新：本院受理原告贾付强诉被告沈国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411 民初 41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234号

张志春：本院受理原告金中诉被告张志春、朱玉
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411 民初 42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30号

周理石：本院受理原告吴中琼诉被告周理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281号

嘉善陶庄循环经济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姚海峰诉被告嘉善陶庄循环经济城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9号

刘一新：本院受理原告石兰诉被告刘一新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10点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33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徐健华诉被告陈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下午14点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2903号

嘉善万达滑动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善县范东轴承材料厂与被告嘉善万达滑动轴承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421 民初 29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嘉善万达滑动轴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向原告嘉善县范东轴承材料厂支付所欠货
款 103426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案件受理费
268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338元，由被告嘉善万
达滑动轴承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29号

刘祥：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学究与被告刘祥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502民初57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7号

方迅超、邵丽琳：本院受理的原告竺满浩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
午 1 时 4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30号

严鸿亮：本院受理原告费桔章与被告严鸿亮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271号

叶有能：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婺城支行诉被告叶有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02 民初 12271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
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272号

邵云华：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婺城支行诉被告邵云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02 民初 1227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
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273号

张浦贵：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婺城支行诉被告张浦贵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02 民初 12273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解
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274号

熊绵佳：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婺城支行诉被告熊绵佳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02 民初 12274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
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99号

翟建十：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市府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925号

慕发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慕发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0925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576号

陈顺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泉泉皮革商行诉
被告陈顺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782 民初11576 号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257号

牟雪叶、朱进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被告牟雪叶、朱进
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82 民初 5257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249号

朱进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被告朱进军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
初5249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391号

王洪博、张柳笑：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洪博、张柳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6月12
日 15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6 号审判庭（东门 4
楼），审判人员为应志标、吕远征、徐香珍。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11号

胡立新：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宏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胡立新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物业管理费4564元及违
约金1314元共计5878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权利
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6月20日8时40分在本院东
门四楼8号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